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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张勇辉先生，1989 年 4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

进四局副局长，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四局局长。现任曲靖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瑞峰女士，1983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任云

南曲靖南海新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办公室主任，曲靖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业务主管、综合部副经理，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副经理。现今任曲

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亚丽女士，1976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任曲

靖安厦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销售经理、驻昆办主任、企

业投资发展部总监兼曲靖市房协副秘书长。现任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宇先生，1987年 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曲靖经济技术

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五局副局长。现

任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中国共产党曲靖市委员会《关于赵小见等十二位同志任免职

的通知》、《关于杨红梅等十五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曲靖经济

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张勇辉等十一位同志免职的通知》和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马宇等四位同志任免职



 

务的通知》，因企业改革，自然免除张勇辉同志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自然免除杨瑞峰同志曲靖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自然免

除李亚丽同志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免除马宇同志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职务，任命邹开斌同志为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职务，任命郭飞同志为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职务，任命袁科同志为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任命潘怡吟同志为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命曹汇东同志为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章

程，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变更为邹开斌、郭飞、李忠

能、袁科、耿瑞；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为郭飞、曹汇东、潘怡吟。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邹开斌，1977年 10月生，云南曲靖人，本科学历，历任曲靖市

沾益县政府办秘书科科长、副主任，曲靖市政府办综合科副科长、秘

书九科科长、综合科科长、党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曲靖市马龙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马龙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曲靖经开

区党工委委员、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相关设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袁科，1969 年 6 月生，云南曲靖人，本科学历，历任曲靖罗平

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副主任科员，曲靖市罗平县罗雄镇党

委副书记、副镇长、代理镇长、党委书记，曲靖市罗平县发展计划局



 

局长，曲靖市罗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党组书记，曲靖市开发投资

公司副总经理，曲靖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相关设置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郭飞，1967年 11月生，云南曲靖人，本科学历，历任曲靖市沾

益县建设局科员，曲靖市沾益县住建局规划处副主任，曲靖市沾益县

规划管理局局长，曲靖市沾益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局局长，云南聚汇通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相关设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李忠能，1963 年 7 月生，云南曲靖人，本科学历，历任曲靖总

站主办技术员，曲靖总站货运四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曲靖公路开

发公司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

长，曲靖交建投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董事长主持工作、总

经理，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相关设置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曹汇东，1975 年 4 月生，云南曲靖人，专科学历，历任步兵第

111团特务连、警侦连、五连战士、班长，陆军第十三集团军教导大

队学员，步兵第 111团五连、二连、二炮连、保卫股排长、副政治指

导员、副连长、政治指导员、正连职干事，曲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科员、董监事会管理科科长，曲靖市财政局企

业董监事会管理科科长，曲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资



 

本运营与产权管理科科长，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相关设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潘怡吟，1988 年 6 月生，云南曲靖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

曲靖市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二科科员、挂职马龙县审计局，曲靖市审

计局金融与外资运用审计科副主任科员、副科长、金融审计科副科长、

行政事业审计科科长、法规科科长、法规督查科科长，曲靖市经济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相关设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公司已于 2023年 6月 27日完成了上述人员变更相关的工商变更

登记。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相关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并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的相关规定，履

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东方投行将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

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曲靖市经济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临时债权代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年  月  日 

 

 

 


